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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同时，也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从而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监管责任重大。跨国公

司污染转移具有隐蔽性、长期性、歧视性。关于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动因，目前有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成本转移说、市场

失灵和政府失灵说。治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依据既有国际法层面的，也有国内法层面的。我国对跨国公司污染转

移的治理存在诸多不足，既有国际法的强制力不足，也有国内立法规定不足，另外，还有外资审批的环保把关不严、环境信

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等。针对跨国公司污染转移法律治理的不足，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促进国际立法、完善国

内相关立法、加强投资的环境审批和环保执法、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加快完善环境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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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的经济
体，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投资的主力。作为吸引外资最多的

发展中国家，我国拥有众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这

些企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贸易出口和技术升级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投资的同时

也将污染产业、污染产品、污染设备等转移到了我国，使我

国的环境污染进一
!

恶化，而这种污染转移的现象也日益

为公众所关注。因此，如何有效治理跨国公司的污染转

移，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的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从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特征及动因入手，对我国

治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依据及不足进行研究，提出

法律治理的完善对策，以期对我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贡献微薄之力。

一　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特征及动因
目前，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均非常重视国内的环境问

题，纷纷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引导本国产业结构向高、

精、尖和环保等新兴产业转型，而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则

通过国际投资的途径，将本国不允许经营的高能耗、高污

染等夕阳产业搬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环境污染的转

移。例如，日本将６０％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

拉美国家，美国也将３９％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肮脏
业”转移到墨西哥等其他国家［１］。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我国
环保总局也对外公布了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间１３０家曾经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公司

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一）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特征

１．隐蔽性。跨国公司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办厂
来转移污染密集型、高耗能型产业，将其生产过程在发展

中国家直接进行，这种方式的污染转移具有隐蔽性。与将

污染物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相比，投资形式的污染转移更具

有隐蔽性，不容易为公众知晓和关注。因为国际投资引进

的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设备，而不是明显具有污染性的产

品，而且这种投资往往是应发展中国家的邀请前来的，打

着发展东道国经济、提高当地税收的旗号，很好地掩盖了

其转移污染的目的。

２．长期性。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资的
需要，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较低的环境标准，期望以环境为

代价先发展经济，待经济增长后再行提高环境标准。然而

一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要花费较长时间，也就意味着跨国

公司的污染转移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污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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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明显，因此，这种直接投资过

程中的环境问题极容易被忽视，得不到理论界和实务界及

时关注。就我国而言，也是最近几年学者和媒体才关注到

跨国公司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

３．歧视性。１９９２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
萨莫斯（Ｌ．Ｓｕｍｍｅｒｓ）建议世界银行应当鼓动更多的“肮脏
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其理由居然是发展中国家比发

达国家有更多的容纳有毒工业废弃物的环境容量，发展中

国家的居民平均寿命短、收入低，由疾病和过早死亡造成

的生产和收入损失较低等。虽然，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

环保意识和环保标准相对较低，但各国人民都享有平等的

环境权和健康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污染的环境转

移到弱势的群体身上从而谋取高额利润是歧视性的和不

道义的。

（二）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动因

１．污染避难所假说。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４）对国际贸
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一

方面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加剧了发展中

国家的环境污染。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

贸易的结果将导致高污染产业不断地从发达国家迁移到

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达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

因而这些国家通常会实施相对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执

行较高的环境管制标准，这将推动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生产

成本的上升。而与环境管制较为严厉国家的竞争者比较

而言，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厂商将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企业就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

进行生产，而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自然就会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其结果便是后者成为前者的污染避难所［２］。

２．环境成本转移说。Ｒｏｌｄａｎ和 Ｊｏａｎ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Ａｌｉｅｒ
（２００１）提出“环境成本转移说”，认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
产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而这类产品进行国际贸

易时会产生环境成本的转移［３］。“环境成本转移说”将资

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间流动视为“生态流动”，发展中国家

专业化生产、出口初级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发达国家则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产品逐渐满

足本国的消费，把污染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因此，资源

密集型产品的“生态流动”造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成本转移”，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改善了本国环境质

量，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

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说。市场失灵是指因市场机制
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不能正确的估价和分配环境资源，不

能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之中，使得环境

污染或环境成本外部性。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本质就是

市场行为，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场失灵，跨国公司对发

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移，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

源的重视程度和环境政策的严格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

在巨大的差距。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政府的政策（环境政策、贸易政

策）也未必能纠正市场失灵，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政府失

灵现象。政府失灵是由于政府规制所固有的缺陷决定的，

在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治理上，政府目标的多元化、寻租

性腐败和政府规制的低效率及滞后性，都是政府治理失灵

的原因。

二　治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依
据及其不足

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行为，并积极

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污染转移进行法律治理，取得了一

定环保的绩效，但仍有不足。

（一）治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依据

治理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依据既有国际法层面

的，也有国内法层面的。

１．国际法层面。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
言》原则１４规定：各国应有效合作，阻碍或防止任何造成
环境严重退化或证实有害人类健康的活动和物质迁移和

转让到他国。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的《２１世纪议程》也明确提出
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要求其推广更有效更清洁的

生产方式，包括增加废物的回收利用和减少废物的排放。

跨国公司应保证在国外营运的环境标准不低于在母国的

标准。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规定，跨国

公司开展其活动时，应遵守东道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条例、行政管理制度、有关政策，并对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

标准给予应有的重视。跨国公司应在其活动中采取保护

环境的措施，采用先进环境管理方法和制度，尽量采取母

国标准［４］。

２．国内法层面。（１）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第３０条规
定：“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

备。”第３５条又进一步规定对于引进污染技术和设备的行
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２）２００２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一系列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预测的条款，加大力度从源头进行污染防治。该法的实施

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跨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

国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转移。（３）２００４年，《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２４条明确规定禁止向中国境内倾
倒堆置固体废物，第６６条规定禁止经中国过境转移危险废
物。（４）２００４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规定环境保护
属于限制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的一般例外情况。（５）《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４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实施细则》第９条、《外商独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５条均
规定，申请设立的企业有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６）
１９９２年，《国家环保局、对外经贸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规定：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建

设必须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防治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管理。外商投资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政策

和有关要求。严格控制从国外引进严重污染环境又难以

治理的原材料、产品、工艺和设备，防止国外污染源向我国

转移。禁止引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又无有效治理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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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项目。限制引进可能

造成严重污染、破坏环境或治理困难的项目。凡对环境有

影响的外商投资建设项目必须遵守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规定，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制度。（７）２００２
年，《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第６条将不利于节约资源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列为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第７条将对环
境造成污染损害，破坏自然资源或者损害人体健康的，列

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并在不断修改完善的《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２０１１）中予以具体化。（８）地方性法规。
一些地方性法规中也包含了环境保护与利用外资相协调

的内容。比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经济特区技

术引进规定》《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

（二）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治理不足

１．国际法的强制力不足。上述涉及跨国公司污染转移
的国际文件大多是原则性或框架性规定，缺乏传统的条约

所具有的强制性，没有具体的执行标准，也缺少有效的责

任安排［５］。当然，这些“软法”，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建议或

口号，也不是可供当事国自由选择的任意性规范，而是具

有明确和重要法律意义的法律规范，对于调整跨国公司的

国际投资行为中的污染转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２．国内立法规定不足。第一，缺乏专门性法规。我国
没有关于控制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专门性立法，而是采取

分散式立法模式，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环保法、对外贸易

法、外资法等部门法中，缺乏系统性的立法规定。第二，立

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相关立法非常简

约，基本上只规定抽象的标准，如“造成环境污染的”；但是

哪些跨国公司投资的项目属于严重污染，哪些又属于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就造成在

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也就难以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污染转

嫁行为。

３．外资审批的环保把关不严。“徒法不足以自行”，良
法还需要严格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外资审批的环保把

关不严现象却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地方政

府的引资冲动。我国长期以来将招商引资以及 ＧＤＰ增长
作为各级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因此，地方政府

为了政绩，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有强烈的引资冲动，甚至不

惜以环境为代价。第二，寻租腐败行为。《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实施条例》第６条规定，省级地方政府有权审批对
外资总额未达到国务院标准规定的，且不影响全面综合平

衡的外资企业。地方政府在外资项目审批方面拥有重要

权力，而政府部门间权责不明确、监管不力时，容易导致跨

国公司的环境寻租行为。

４．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一
项有力的污染转移治理手段。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污染物

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ｇｉｓ
ｔｅｒ，ＰＲＴＲ）就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项环境信息公开制
度，它要求企业定期提供一系列污染物的排放转移数据，

并由政府通过统一的网上平台向公众公开。资料显示，日

本的ＰＲＴＲ系统运行仅仅数年之后，记录在案的污染物排

放转移总量便下降了约２０％。
我国于２００７年制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该办法规定了企业自愿公开和强制环境信息制度，要求环

保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在职责权

限范围内向社会主动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

理情况，受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结果；发生重大、

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拒不执行已生效

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等政府环境信息。但该

办法立法存在位阶较低、公开范围有限、规定过于笼统的

缺陷，特别是在实践中，跨国公司公开环境信息并没有得

到落实，如２００８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报告就指出，壳
牌、雀巢等跨国公司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６］。

三　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治理之
完善

针对我国对跨国公司污染转移法律治理之不足，应从

以下方面予以完善：

１．促进国际立法。对跨国公司污染转嫁进行管制的国
际文件主要是《２１世纪议程》和《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
案）》。但这些国际法文件强制力不足，无法满足管制目前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污染转嫁的需要。中国作为吸收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促进关于规

制跨国公司污染转嫁的国际立法，建议通过谈判和协商将

投资转移污染企业的行为纳入有强制力的《巴塞尔公约》

和其他有关国际公约之中，强化跨国公司的企业责任和环

境义务，遏制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行为。

２．完善国内立法。第一，修改环保法、贸易法和投资
法，注意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国家正在修改环境保

护法，建议在修订过程中增加对跨国公司投资的环保要

求，并在实施细则中予以具体化，增加操作性。而对于投

资法和贸易法而言，则需要与环境法协调，增加衔接性的

规定，以便于实施。第二，条件成熟时可出台控制跨国公

司污染转移的专门性立法，建议在１９９２年《关于加强外商
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

并提升其法律位阶，以更好地规制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

行为。

３．加强投资的环境审批和环保执法。要有效地防止跨
国公司的污染转移，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控制，而外资项目

的立项环保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正是这项防控工作的重

点［７］３２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执法：第一，环保部门要严

把跨国公司的建设项目审批关，坚持环保第一审批权不动

摇，严格“三同时”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第二，地方政府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绿色 ＧＤＰ理念，克服利益驱动和
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根据我国的环保法，地方政府是保护

环境、治理污染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应支持环保部门

的严格执法，不应干扰和不良介入而为跨国公司的污染转

移开绿灯。

４．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要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
制度，将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行为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

６５



利于有效监管。为此，要建立国家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

制度，保障环境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公布；应允许并保障公

众申请环境信息，向公众全面公开政府掌握的环境管理信

息；公民有权获取与使用环境信息，并用于监督危害环境

的跨国公司污染转移行为，使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成为可

能，形成对政府环境监管的有益补充；要通过市场的作用，

利用公开的环境信息对消费品市场及金融市场中的企业

及其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进行区分，促进企业将环境管理

和报告融入企业重要商业决定之中。要扩大跨国公司强

制公开环境信息的范围和责任，以促使其提高环境绩效，

推动跨国公司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责任［８］。

５．加快完善环境标准体系。环境标准是制定国家环境
政策和执行环保法规的科学依据和法律保证。过去，我国

的环境管制措施相对宽松，环境标准比较低，标准体系也

不完善，给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提供了可乘之机。目前，

国家高度重视环保工作，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

高生态文明水平，而环保标准体系的完善正是实现环境保

护目标、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增强环保标

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用性，加快完善以环境质量标准

为核心，以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

技术规范为重要内容的环保标准体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逐步与国际接轨。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我

国要不断加严审批的环保标准，提高重点行业环境准入门

槛，最大限度降低污染转移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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